
 

 

证券代码：603015      证券简称：弘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6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

次系公司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

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租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

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

及未确认融资费用。公司无需对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2月 31日 新租赁准则调整影响 2021年 1月 1日 

使用权资产  10,764,213.21  10,764,213.2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151,029.66 1,952,553.76  21,103,583.42   

租赁负债  9,614,159.45  9,614,159.45  

应付账款 191,766,195.70 -802,500.00  190,963,695.70 

2) 首次执行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租赁负债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如下： 

按经营地区划分 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 

意大利子公司 0.50% 

 

(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相关之《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

施问答》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施问答》。据此，针对发

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将其自

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根据新收入准则相关要求，公司在 2020 年度

财务报表中，将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的

运输成本，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项目列示，对 2020 年度

利润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利润表科目 
对 2020 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 

营业成本 2,418,083.94 1,406,244.39 

销售费用 -2,418,083.94 -1,406,244.39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程序  

本次系公司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补充说明  

公司已经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具体见 2021年 4月 27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但未就《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实施问答》发布后涉及的销售费用调整事项进行公告说明，现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的规定，予以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5日 


